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2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天职国际会计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职国际”）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天职业字字[2023]23484 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20 年修订）》等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会计师有关无法表示意见涉及的事项 

(一)疑似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奇信股份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向深圳市达欣贸易有限公司转账了人民币

8,000.00 万元及 5,087.50 万元两笔款项，合计 13,087.50 万元。奇信股份于 2022

年 1 月 23 日向新余市公安局报案，截至审计报告日，奇信股份未收到关于该案

件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奇信股份于 2023 年 2 月 6 日对深圳市达欣贸易有限公

司、叶家豪、叶洪孝及新余高新区智大投资有限公司提起了诉讼。截至审计报告

日，该诉讼尚未判决，且上述款项尚未收回。我们实施了询问、检查、函证、访

谈等程序，仍然无法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来判断该款项的性质及可收回性。 

（二）函证受限 

我们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对奇信股份进行了风险评估，设计并执行了函证

程序，我们在审计过程中，未能对奇信股份的部分银行账户、应收账款、合同资

产和应付账款等科目实施有效的函证程序，我们无合适的替代审计程序可以执行，

或者执行的替代审计程序仍然不能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对

与前述函证受限事项相关的部分银行存款账户的存款余额、是否存在抵押担保等

事项及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和应付账款的列报做出准确的判断。 

（三）重要子公司审计受到限制 



我们在对子公司北京英豪的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相关报表项目进行审计时，

设计并执行了函证程序，但回函率很低。由于历史上部分项目重要的资料未能获

取，包括与甲方确认的工程量单、成本分析表，我们无法执行必要的检查和分析

等审计程序，也无合适的替代审计程序可以执行，或者执行的替代审计程序仍然

不能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北京英豪

2021 年度财务报表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科目列报的准确性，这些事项的影响持

续到 2022 年度，我们无法对子公司北京英豪与前述事项相关的财务报表的列报

做出准确的判断。 

（四）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奇信股份 2022 年度营业收入 153,947.8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41,326.27 万元，已连续三年巨额亏损，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合计为-47,300.51 万元。奇信股份财务状况持续恶化，且巨额债务逾期，

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部分资产被抵押或查封，开展正常经营业务受阻。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奇信股份及下属子公司涉及多起诉讼和仲裁。虽然奇信股份

已在其本年度财务报告中对其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和改善措施进行了披露，但因

前述多重不确定性的影响导致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证据以判断奇信股份以

持续经营能力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2022 年度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五）行政处罚事项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二）行政处罚事项”所述，

奇信股份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处罚字〔2023〕19 号）（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告知书》查明涉

嫌违法的事实：2015 年至 2019 年连续五年虚增利润总额总计 178,452.72 万元，

将导致公司经追溯调整后连续 5 年净利润为负。由于上述涉嫌违法事项形成原因

复杂，截至审计报告日，奇信股份未能依据证监会的检查结论对《告知书》指出

的签订虚假或放大金额的工程合同、对内部承包项目少计成本、体外支付少计费

用等涉嫌违法事实的性质、金额进行充分的自查，也未能依据证监会的检查结论

对相关的财务报表进行账务处理。因此，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

断行政处罚事项对奇信股份 2022 年度及以前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二、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依据和理由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

第十条“如果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

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注册

会计师应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我们认为上述事项或情况，致使我们无法实施

进一步审计程序收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且该等事项或情况对财务报表可能

产生的影响重大且具有广泛性，因此，我们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无法表示意见中涉及事项对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由于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如前述“一、无法表示意见的内容”所述，我

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其对奇信股份 2022 年度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的影响金额。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说明 

董事会对天职国际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

告表示理解和认可，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将采取积

极有效的措施，努力消除相关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为消除上述事项造成的影响，公司已经或计划进行的工作如下： 

1、疑似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1）公司已向新余市公安局报案，并收到了相关《立案告知书》。 

2）公司已向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于 2023 年 2 月 6 日获得新余

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3）公司已向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达欣贸易公司、叶家豪、叶洪孝

及新余高新区智大投资有限公司的财产。 

目前该事项仍在进一步调查及审理过程中。待事项调查清楚后，公司将及时

采取相应措施，积极维护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 

2、函证受限 



函证受限：由于公司原实控人受到司法羁押的原因，导致其名下银行预留印

签账户无法进行函证。公司将在 2023 年度通过更换银行预留印签、变更法人等

措施解决所有函证受限账户历史遗留问题。 

关于应收账款、合同资产、应付账款的函证：由于公司所处行业的特殊性存

在多种原因导致工程难以及时结算，公司在审计中通过向客户发函获取回函确认

具有较大的困难。公司 2020 年控股股东发生变更后，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加大与

客户及供应商的对账，在 2022 年度审计过程中我们在外部相关力量的帮助下，

已经启动与客户的全面对账措施。公司计划在 2023 年度内完成与报表内应收账

款、合同资产余额 80%以上的客户的对账，并结合工程结算情况完成与供应商的

对账。 

3、重要子公司审计受到限制 

由于公司前任控股股东并未实质控制北京英豪的实际生产经营、财务、人员

等，公司现控股股东在发现此情况后于 2022 年 9 月已派驻以高管为代表的三位

同志作为现场工作组，参与北京英豪的生产经营、财务工作。在 2022 年度审计

过程中，函证及对账情况已经明显改善，但是由于部分项目历经年代久远，以及

过往工程资料遗失等情况，造成 2020 年度以前的老项目的应收账款无法获得满

意的回函文件。 

公司计划于 2023 年度内对北京英豪未决算的所有项目建立和完善工程项目

台账。对重大项目进行现场调查，对超过 2 年以上完工未决算的项目积极联系客

户完成决算。公司将在近期再增派由工程管理中心、财务管理中心人员组成的特

别项目组，协助北京英豪完成上述工作。 

4、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已经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

知书》（处罚字〔2023〕19 号），根据《告知书》查明涉嫌违法的事实：公司定

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2015 年至 2019 年连续五年虚增利润总额总计 178,452.72 

万元，将导致公司经追溯调整后连续 5 年净利润为负。上述事项可能触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 9.5.2 条第（三）项及 9.5.3 条第（一）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

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的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5、行政处罚事项 

公司已经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

知书》（处罚字〔2023〕19 号），根据《告知书》查明涉嫌违法的事实：公司定

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公司可能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5.2 条第（三）项及 9.5.3 条第（一）

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最终

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正式决定书为准。公司将持续关注并在收到正式的处罚决

定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已发表独立意见。 

特此说明。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6 日 


